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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戶政法規」命題可謂中規中矩，分別就科目附加四項子法各出一題。第一題「戶籍法：出生

地登記」；第二題「涉外民事適用法：婚生子女、非婚生子女準正與認領之準據」；第三題「國籍

法：喪失國籍之身分限制與特殊限制」；第四題「姓名條例：申請改名之條件」均為本科核心概

念，且題意明確而簡易，要得高分應非難事。綜合研析，今年試題一般多數同學應可得 75~80 分，

程度較佳可得 85 分以上。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國籍與戶政法規》，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 4-23。 

第二題：《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 14-33。 

第三題：《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 13-12。 

第四題：《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高點出版，王肇基編撰，頁 12-10。 

 

一、據某報載某公園發現棄嬰，因親生父母不詳而送往社褔機構照護之報導，此類社會新聞，時有

所聞。請依現行法令說明，我國國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有關出生地之相關規定。（25分） 

答： 
我國舊戶籍法對出生地之登記，原無明文規定。至民國97年戶籍法全面大幅翻修時，改以列舉方式載明出

生地之認定，以利適用。依現行戶籍法第20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依下列規

定： 

1.申請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所屬之省（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2.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3.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時該船機之船籍港、註冊地或國籍登記地為出生地。 

4.在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收容教養，其出生地或發現地不明者，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5.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6.不能依前五款規定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居住處所地為出生地。」 

 

二、近年，我國國民與外國人結婚之跨國婚姻案件頗多，而衍生之法律問題亦有增多趨勢。請依現

行法令說明，婚生子女、非婚生子女及非婚生子女認領等之身分認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應如何

決定？（25分） 
 

答：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自民國42年6月6日公布施行以來，逾五十餘年未曾翻修。其間我國政治環境、社會結

構、經濟條件乃至世界局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而本法原來所參考之立法例與學說理論，亦迭有變動，證諸

長期間之適用經驗及學術探討，司法院乃邀請國際私法學者及實務專家，組成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研究修正委

員會，確定修正方向及基本原則，再委託學者專家研擬修正條文，並經廣徵相關學者、實務界及機關意見，審

慎考量各種因素，幾經調整架構及內容後，提交立法案審議，終於民國99年4月30日完成三讀通過立法，並於

同年5月26日由總統公布。謹依題意分述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之有關規定。 

(一)婚生子女身分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20 條規定： 

子女之身分，依出生時該子女、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女者，為婚生子女。但婚姻關係於子

女出生前已消滅者，依出生時該子女之本國法、婚姻關係消滅時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女

者，為婚生子女。 

2.準據決定之說明： 

關於子女之身分，舊法規定應依其母之夫之本國法，與當前兩性平等之思潮尚有未合，且婚姻之效力所

應適用之法律，乃是以婚姻之有效為基礎之其他法律關係之根本。新法爰將舊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合併，並參照奧地利國際私法之精神，修正為依出生時該子女、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女

者，為婚生子女；如婚姻關係於子女出生前已消滅者，依出生時該子女之本國法、婚姻關係消滅時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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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母之夫之本國法，為婚生子女者，為婚生子女。 

(二)非婚生子女準正之準據法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52 條規定： 

非婚生子女之生父與生母結婚者，其身分依生父與生母婚姻之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 

2.準據決定之說明： 

非婚生子女之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該非婚生子女是否因準正而取得與婚生子女相同之身分之問題，原為

各國立法政策之表現，並與其生父及生母婚姻之效力息息相關。新法爰參照奧地利國際私法、德國民法

施行法及日本法律適用通則法等立法例之精神，規定其亦應適用該婚姻之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 

(三)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成立及效力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53 條規定： 

(1)非婚生子女之認領，依認領時或起訴時認領人或被認領人之本國法認領成立者，其認領成立。 

(2)前項被認領人為胎兒時，以其母之本國法為胎兒之本國法。 

(3)認領之效力，依認領人之本國法。 

2.準據決定之說明： 

非婚生子女之認領所確認者為自然血親關係而非法定血親關係。舊法第 17 條關於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成

立，採認領人與被認領人本國法並行適用主義，令人誤會認領為類似收養行為之身分契約，亦不利於涉

外認領之有效成立，影響非婚生子女之利益至鉅。新法爰改採認領人、被認領人之本國法之選擇適用主

義，以儘量使非婚生子女取得婚生地位，並保護被認領人之利益。被認領人在出生前以胎兒之身分被認

領者，其國籍尚無法單獨予以認定。新法爰明定以其母之本國法為胎兒之本國法，以利認領準據法之確

定。 

 

三、國民依規定可以申請喪失我國國籍，但有那些情形，內政部不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10分）

又，雖符合喪失國籍之規定，但在那些情形，仍不喪失國籍？（15分） 
 

答： 
(一)喪失國籍之意義： 

所謂國籍之喪失，係指國民脫離國籍之謂也，亦即失去為本國人民之資格也。喪失國籍之原因：依國籍法

第11條設有如下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1.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領者。 

2.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領，母為外國人者。 

3.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4.為外國人之養子女者。 

5.年滿二十歲，依中華民國法律有行為能力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6.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成年子女，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內政部不得為喪失國籍之限制： 

依國籍法第12條之規定： 

依前條（國籍法第11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內政部不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1.男子年滿十五歲之翌年一月一日起，未免除服兵役義務，尚未服兵役者。但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外出生

且於國內無戶籍者或在年滿十五歲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遷出國外者，不在此限。 

2.現役軍人。 

3.現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三)喪失國籍之特殊限制： 

依國籍法第 13 條之規定：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雖合於第 11 條之規定，仍不喪失國籍： 
1.為偵查或審判中之刑事被告。 

2.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行完畢者。 

3.為民事被告。 

4.受強制執行，未終結者。 

5.受破產之宣告，未復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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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滯納租稅或受租稅處分罰鍰未繳清者。 

 

四、就讀某國小的同學甲，由於名字的諧音而常被同學取笑，造成心理的受挫，經常向父母哭訴，

要求改名。請問，依現行法規說明在那些情形下，可以申請改名？（25分） 
 

答： 
(一)依姓名條例第 7 條之規定，得申請改名之條件包括： 

1.同時在一機關、機構、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者。 

2.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 

3.同時在一直轄市、縣（市）居住六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者。 

4.銓敘時發現姓名完全相同，經銓敘機關通知者。 

5.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者。 

6.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或有特殊原因者。 

依前項第六款申請改名者，以二次為限。但未成年人第二次改名，應於成年後始得為之。 

(二)申請改名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姓名條例施行細則第 6 條之規定） 

1.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為機關、機構、團體或學校之證明文件。 

2.依第二款規定申請者，由戶政機關查證同名直系尊親屬戶籍資料。 

3.依第三款規定申請者，申請人應提供同姓名者戶籍所在之鄉（鎮、市、區），由戶政機關查證戶籍資

料。 

4.依第四款規定申請者，為銓敘機關通知書。 

5.依第五款規定申請者，為載有通緝書之公文或公報。 

6.依第六款規定申請者，由戶政機關查證申請人之改名次數及是否成年戶籍資料。 

(三)大法官會議有關人民申請改名之解釋令：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9號解釋令意旨，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為人

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原）姓名條例第6條第1項就人民申請改名，設有各種限制，其第六

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改名」，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

者，主管機關之認定固有其客觀依據，至於「有特殊原因」原亦屬一種不確定法律概念，尤應由主管機關

於受理個別案件時，就具體事實認定之，且命名之雅與不雅，繫於姓名權人主觀之價值觀念，主管機關於

認定時允宜予以尊重。姓名文字與讀音會意有不可分之關係，讀音會意不雅，自屬上開法條所稱得申請改

名之特殊原因之一。內政部函釋「姓名不雅，不能以讀音會意擴大解釋」，與上開意旨不符，有違憲法保

障人格權之本旨，應不予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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